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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成員計劃-2025 幼童軍澳門文化交流營】 

九龍塘區將於2025年8月與深水埗東區聯合舉辨澳門交流(兩天一夜)活動，與澳門童軍旅團進行集會

活動，加深兩地童軍成員的認識及了解；及讓適齡晉升童軍支部的幼童軍成員體驗童軍支部生活，吸

引童軍成員繼續參與童軍運動，以延續其童軍生涯。現將詳情臚列如下，敬希垂注。 

(一) 時間：  

日期 時間 地點 

2025年8月23日(星期六)至24(星期日) 08:00至翌日21:30 澳門 

集合及解散地點 

集合及解散時間 

: 

: 

港珠澳香港口岸 

23/8/2025 上午八時正(逾時不候) 

24/8/2025 晚上九時三十分  

住宿地點  : 石排灣營舍 (澳門路環石排灣蝴蝶谷大馬路) 
   

(二) 參加資格 :  凡持有有效幼童軍紀錄冊之十歲半以上之男女幼童軍 

(以出發當日計算，即24/2/2015前出生) 

(三) 費用 : 成員每位港幣伍佰元正﹙HK$500﹚ 

【包括住宿、來回香港/澳門口岸車費、澳門境內交通、膳食、活動費用

等。】 

(四) 名額 : 50人(兩區合共接納參加者人數，如報名人數過多，將會進行抽籤) 

(五) 截止日期 : 2025年7月12日(六) 

(六) 報名辦法 : 1. 各幼童軍徵得家長同意並填妥附夾表格交予所屬旅團領袖; 
2. 請連同以下文件之副本一同遞交(A)香港身份證；或(B)護照；  

3. 旅團領袖集齊參加者名單後，填妥附奉之表格連同所需費用﹙支票抬
頭請書「香港童軍總會九龍塘區」【一人一票】﹚; 

4. 支票背面請寫上報名者之中文姓名、聯絡電話及活動名稱;。 

(六) 其他 : 1. 取錄與否，將於活動截止日期後2星期內通知； 
2. 活動期間，參加者必須穿著整齊制服/或活動負人指定服飾； 

3. 參加者須自行負責：來回港珠澳香港口岸之交通費用、個人用品、旅遊保

險、簽證費、活動期內個人開支及上列項目以外之使費； 
4. 接納與否，將直接通知各幼童軍團團長； 
 

 

 
 

 

查詢 請與所屬團長聯絡 

旅／團  電話 

旅長 CHUNG Sir 6337 5000 

小童軍團 Miss NG 9129 1402 

幼童軍團 LUK Sir 9879 5334 

童軍團 YUNG Sir 9282 1595 

深資童軍團 CHAN Sir  67146464 

樂行童軍團 LO Sir 9086 1841 

 

旅長 

鍾德成 

 

http://www.57scout.org/


 

 
  

報名表（截止日期: 2025年7月16日） 

A 個人資料 

姓名 (中) (英) 性別  

身份證號碼              (    )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年齡  

聯絡電話 (住宅) (手機)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 (個人)                              @ 

 (負責領袖)                          @ 

單位/旅  區  旅 職位  

支部 委員 領袖 幼童軍 紀錄冊／委任書號碼  

 

B 緊急聯絡人資料 

姓名  關係  聯絡電話  

 

C 健康狀況 

過去三年曾否患嚴重疾病 沒有有，請註明 

過去三年曾否入院留醫 沒有有，請註明 

有否特別健康情況 沒有有，請註明 
 

D 附加資料  
 

E 簽署 

參加者 家長/監護人 旅負責領袖 旅印 

茲申請參加以上活動 

並證明上述資料無誤 

 

 

 

簽署：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茲同意 小兒 / 小女 

姓名: (           )  

參加以上活動 

 

 

簽署：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茲同意上述團員參加

以上活動 

 
 
 

簽署：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 

職位：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 

 

 

 

 

 

 

 

 

 

 

F 職員專用 

收表日期 支票號碼 銀行 收據號碼 

    

審批 批准參加不獲批准，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閣下在報名表內所提供之資料，純屬自願，並只供本會處理申請參與上述活動及有關用途。假如申請

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本區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在一般情況下，申請表將於活動完成後 6

個月銷毀。 
 


